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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称“会议”）通知

于2025年10月15日以口头、电子邮件及短信通知等方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召集人柳秋杰先生已
在会议上就会议通知事项作出了说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2）本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
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4）公司董事长柳秋杰先生召集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柳秋杰、刘志鸿、辛晨萌
通讯出席会议董事：王锋德、柴恩旺、杨公随、王铁成
现场列席会议监事：王兆华、滕聪、赵绅懿、吴轶涛、张海滨
现场列席会议非董事高管：张立杰、李春瑜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于2024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需求，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做出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山东弘宇
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
人员办理后续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新修订的《公司
章程》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将更名为《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新修订的《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

案》；
新修订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

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新修订的《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将更名为《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12、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将更名为《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公司
董事薪酬管理办法》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14、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新修订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5、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

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进行了披露。
16、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17、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18、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19、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细则＞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进行了披露。
20、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21、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

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

露。
22、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

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

披露。
2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

追究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进行了披露。
24、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25、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

规程＞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26、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

了披露。
27、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进行了披露。
28、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

理制度＞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进行了披露。
29、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30、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

制度＞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31、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

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进行了披露。
32、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舆情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3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市值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34、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

＞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

行了披露。
35、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三、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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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快

递形式收到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陈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江先生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陈江

离任职务

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常务副总裁

离任时间

2025 年 10 月 15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12月5日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陈江先生已按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其离任不会影响董事会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完成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事项。
陈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本公司及董事会对陈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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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情侣南路1号仁恒滨海中心5座8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5
467,810,895
23.474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旭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陈江先生、董事戴绍宏先生、董事盛剑明先生、董事武有先

生、独立董事张霞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冠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长陈旭先生暂代董事会秘书职务并出席会议；总裁麻华先生、副总裁刘会平先生及财务

总监谭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7,915
比例（%）
99.7428

反对
票数

1,159,780
比例（%）
0.2479

弃权
票数
43,200

比例（%）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72,115
比例（%）
99.7351

反对
票数

1,201,880
比例（%）
0.2569

弃权
票数
36,900

比例（%）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63,515
比例（%）
99.7333

反对
票数

1,210,480
比例（%）
0.2587

弃权
票数
36,900

比例（%）
0.008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072,035
比例（%）
99.6282

反对
票数

1,664,880
比例（%）
0.3558

弃权
票数
73,980

比例（%）
0.016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15,035
比例（%）
99.7229

反对
票数

1,201,880
比例（%）
0.2569

弃权
票数
93,980

比例（%）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64,515
比例（%）
99.7335

反对
票数

1,201,380
比例（%）
0.2568

弃权
票数
45,000

比例（%）
0.0097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5,767,155
比例（%）
99.5631

反对
票数

1,615,880
比例（%）
0.3454

弃权
票数

427,860
比例（%）
0.091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5,666,980
55,631,180
55,622,580
55,131,100
55,574,100
55,623,580

54,826,220

比例（%）

97.8846
97.8217
97.8066
96.9423
97.7213
97.8083

96.4062

反对

票数

1,159,780
1,201,880
1,210,480
1,664,880
1,201,880
1,201,380

1,615,880

比例（%）

2.0393
2.1133
2.1285
2.9275
2.1133
2.1125

2.8413

弃权

票数

43,200
36,900
36,900
73,980
93,980
45,000

427,860

比例（%）

0.0761
0.0650
0.0649
0.1302
0.1654
0.0792

0.752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为特别决议议案，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经与会股东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李艾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5-05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5年5月28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批准了《关于给予
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回购不超过该决议案获股东会批准通过时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10%的A股股
份及H股总数10%的H股股份，并具体办理A股、H股回购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场内回购H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0月14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公告暨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9）。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
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公司
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1月29日
2、申报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58号8楼
3、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21-60298620
5、邮编：200080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每日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

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5-052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5月28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并经2025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489,754,73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674,262,653.8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相关事项，请查阅本公司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
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H股股东通函、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具体规定为：

（1）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
简称“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0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如该类
股东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
关文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
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
QFII 股东执行。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
东（“沪股通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04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
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
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每股税前人民币0.56元，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公共关系部
联系电话：021-60298620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601919 公告编号：2025-05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5,924,873,037
2,871,155,814
804,700,000
704,746,860
373,927,475
230,454,271
217,290,285
120,665,811
108,155,419
77,606,495

持股比例（%）
38.25%
18.54%
5.20%
4.55%
2.41%
1.49%
1.40%
0.78%
0.70%
0.50%

注：
1、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亦为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2、“持股比例”，按公司截至2025年10月10日的总股本15,489,754,739股计算。“股份种类”中，A

股指人民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
3、截至2025年10月10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直接持有公

司704,746,860股A股股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924,873,037股
A股股份，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Peak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间接持有公司221,672,000股H股股份，
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58,328,000股H股股份；中远海运集团
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7,009,619,897 股，约占公司截至 2025 年 10 月 10 日总股本的
45.25%。其中，中远海运集团附属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 380,000,000股H股股份，包含在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股总数中。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5-07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746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 H股股东的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授权董事会在不超过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0%的授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
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

本次实施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609,929,525股为基数（其中A股股本为 3,614,443,

347股，H股股本为 995,486,178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46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05,
216,390.13元（含税，其中A股派发金额为631,334,819.42元，H股派发金额为173,881,570.71元）。具
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金额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67）。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
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

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待该类股东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5720元。如
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A 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对于沪股通投资者投资公司 A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720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其他投资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7467元（含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67710376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92 证券简称：*ST大晟 公告编号：临2025-045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28-1邮政综合楼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
112,644,245
20.13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崔洪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曾庆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胜金、何玮，财务总监王永贵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405,141
比例（%）
99.7877

反对
票数

213,804
比例（%）
0.1898

弃权
票数
25,300

比例（%）
0.0225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398,009
比例（%）
99.7814

反对
票数

220,836
比例（%）
0.1960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2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403,541
比例（%）
99.7863

反对
票数

214,204
比例（%）
0.1902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23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
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
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338,104

15,330,972

15,336,504

比例（%）

98.4650

98.4192

98.4548

反对

票数

213,804

220,836

214,204

比例（%）

1.3725

1.4177

1.3751

弃权

票数

25,300

25,400

26,500

比例（%）

0.1625

0.1631

0.17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玲、王颖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至10月2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szq@stocke.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
月23日（星期四）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至10月2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szq@stocke.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901964
邮箱：zszq@stock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董事长提名人选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文件，因吴承根先生到龄退休，提名钱文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人选。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履行董事长选举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此之前，吴承根先生
将按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长职责。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7月7日成功发行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亿元，票面利率为1.59%，短期融资券期限为99天，兑付日期为2025年10月14日（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7月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5年10月14日，本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08,625,205.48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上午9:15-9:25和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

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伟先生因公未能参加并主持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张

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9人，代表股份数1,381,

197,7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84,961,198股的69.5831%；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767,534,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961,198
股的38.66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613,663,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984,961,198股的30.915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保荐机构代表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信祥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378,395,4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
反对的股份数2,743,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6%；
弃权的股份数5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02,244,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23%；
反对的股份数2,743,5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7%；
弃权的股份数5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信祥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378,395,4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
反对的股份数2,743,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6%；
弃权的股份数5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02,244,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23%；
反对的股份数2,743,5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7%；
弃权的股份数5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吴芷茵；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916 证券简称：中国黄金 公告编号：2025-039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前，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投资”）持有中国

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3,919,381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中信证券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3,919,381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3%。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
格视市场价格确定。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
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并将在公告中说明。

● 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信证券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13,919,381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信证券投资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3,919,381股

0.83%
IPO前取得：13,919,38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中信证券投资

2025年6月24日

13,919,381股

2025年7月16日～2025年10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13,919,381股

8.23～9.00元/股
117,707,662.08元

已完成

0.83%
不超过：0.83%

0股

0%
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于2022年3月7日启动中国黄

金转融通业务，截至2025年10月14日，中信证券转融通业务与中证投资合计持有中国黄金0股A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中国黄金总股本的比例为0%；中信证券持有的转融通业务从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借入的中国黄金股份数为0股。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